浮梁县发改委绩效自评总报告

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本部门2022年度资金总额全年预算数为3479.6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111.0017万元、其他资金368.6853万元；基本支出59.9万元、项目支出3419.787万元。年度资金总额全年执行数2422.27万元，执行率69.61%。其中财政拨款全年执行数2053.5847万元，执行率66.01%；其他资金全年执行数368.6853万元，执行率100%；基本支出全年执行数59.9万元，执行率100%；项目支出全年执行数2362.37万元，执行率69.08%。
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
合理设置预算绩效管理目标。我委按照省财政绩效相关管理要求，结合部门职责和当年工作任务，确定当年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目标，优化绩效指标体系和设置绩效评价标准。
2.
定期开展预算绩效执行分析。结合设定的绩效管理目标，加强对预算绩效执行日常管理和监控，定期对执行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3.
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自评工作。在年度终了或项目完成时，按照“查问题、找原因”的思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自评工作，对照设定的绩效管理目标和评价标准，找出我委在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4.
充分利用预算绩效管理评价结果。根据预算绩效评价中找出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整改，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综合评价结论
我单位部门绩效自评能够根据履责需要科学合理编制预决算，不断完善和落实相关管理制度，从管理机制上规范预算执行，为有效履行职责和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发挥了重要保障支撑作用。依据省级部门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我单位2022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综合自评得分为90分。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
年度资金总额执行率得分5，数量指标得分25分，质量指标25分，效益指标25分，满意度指标10分。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是资金拨付是按照工程开展进度情况按比例付款，由于有个别项目没有完成工程进度，从而影响了项目资金的拨付，造成绩效偏离。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对绩效评价结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及上级部署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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